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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郭亚

娟女士（持有本公司

１３６

，

７８５

，

１７７

股股份）通知，郭亚娟女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减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

６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３％

；郭亚娟女士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分别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００

万股（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郭亚娟女士已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６ ％

。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本次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郭亚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６．１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郭亚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５．９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郭亚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５．８７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和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郭亚娟

１３６

，

７８５

，

１７７ ３０．４０ １２４

，

７８５

，

１７７ ２７．７３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郭亚娟女士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７３％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之

一；

５

、公司将督促公司控股股东郭亚娟女士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号）中披露：“郭亚娟女士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起的未来六个月内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公司部分股票， 预计

减持的股份可能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以上，但不超过

１５％

。 ”

７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50� � � �证券简称:江苏通润 公告编号:2013-017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９

，

９５１

，

８２８．９４ ４２４

，

５３９

，

３１３．４０ ３．６３

营业利润

３２

，

５４５

，

０１８．９８ ３０

，

０９８

，

９５０．１９ ８．１３

利润总额

３３

，

７０７

，

２９５．４３ ２９

，

８５４

，

３７１．２２ １２．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４

，

４２６

，

７３８．７８ ２１

，

０７２

，

６７２．９７ １５．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０８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９％ ４．１２％ ０．４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８７９

，

９１４

，

２８０．５４ ８８１

，

７１８

，

３２７．１５ －０．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５１９

，

５０９

，

９８８．９２ ５２０

，

１０３

，

２５０．１４ －０．１１

股 本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２．０８ ２．０８ ０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需求有所回暖，产品订单持续稳定，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实现

了小幅增长，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定。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

公司在报告期中收到了子公司通润开关

３１１．５３

万元的现金分红。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25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以直接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审议

,

做出如下决议

:

(

一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

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的

议案》。

因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后

,

公司注

册资本、股本将发生变动。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84,215,807

元变更为

184,050,807

元

,

公司总

股本将从

184,215,807

股变更为

184,050,807

股

,

。 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

公司《章程》第六条

:

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4,215,807

元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84,

215,807

元。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4,050,807

元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84,050,807

元。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4,215,807

股

,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4,050,807

股

,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就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事

宜向董事会授权

,

其中授权事项第

4

条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第

7

条“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

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因此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6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通过邮件向各位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吴希望先生召集

,

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

吴希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

,

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

形成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

庞景海、兰师雄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二章“本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

,

将胡彦周、何

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165,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

价格为

3.52

元

/

股

;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27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

)

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

公司

2013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将对胡彦周、何亦峰、

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

、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

,

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1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10.2

万股

限制性股票。

5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15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公司计划将预留限制性

股票授出

,

授予

20

名激励对象

30.3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日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

,

授予价格为

5.99

元。

6

、

2013

年

7

月

26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先生因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二章“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

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

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并授权公司董

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

一

)

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五节 回购注销的原则”相关规定

:

“若限制性

股票在授予后

,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

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

,

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

应的调整。 ”

公司

201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确定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2,810,53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1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依据《公司

2012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6

月

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3

年

6

月

7

日。 委托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于

2013

年

6

月

7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资本公积金所转增股份于

2013

年

6

月

7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二

)

回购数量

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五人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0,000

股

,

目前

均未解锁

,

因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

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五人持

有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份调整为

165,000

股

,

本次回购数量调整为

165,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从

184,215,807

股变更为

184,050,807

股

,

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

(

三

)

回购价格

因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3.52

元

/

股。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四节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

五节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

芳、庞景海、兰师雄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我们同意由公司将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

海、兰师雄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165,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3.52

元

/

股

;

本

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

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四、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

庞景海、兰师雄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四节本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五节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

,

将胡彦周、何亦峰、周自

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165,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3.52

元

/

股

;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

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行为。

五、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原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捷顺科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价格及调整方法均符合《公司法》、《证劵法》、《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和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已履行的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

但尚需履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 ”

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

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９

，

２１５

，

８０７ ７５．５７％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０５０

，

８０７ ７５．５５％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９

，

２１５

，

８０７ ７５．５７％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０５０

，

８０７ ７５．５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４０５

，

２５０ ２．９３％ ５

，

４０５

，

２５０ ２．９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３

，

８１０

，

５５７ ７２．６４％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６４５

，

５５７ ７２．６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３％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３％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４

，

２１５

，

８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１８４

，

０５０

，

８０７ １００％

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

创造价值。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二章“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的相关规定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激励

对象出现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

,

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

,

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等各项事宜。

九、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

四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8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

庞景海、兰师雄已经离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拟回购注销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

海、兰师雄先生持有的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65,000

股

,

由此公司总股本将从

184,215,807

股变更为

184,050,807

股

,

。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

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 � � �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松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学亮 谭人珂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４２４９９８ ０２１－５４４２４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４２９６３１ ０２１－５４４２９６３１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ｓｈｓｏｎｇｚ．ｃｏｍ ｔａｎｒｅｎｋｅ＠ｓｈｓｏｎｇｚ．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１６

，

２８２

，

７２２．６４ ７２６

，

１２８

，

６８２．４７ １２．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６

，

８１７

，

５３０．９２ ９９

，

０７８

，

６１４．３６ 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９

，

６１０

，

０４４．７８ ８９

，

９０４

，

９６１．１２ ２１．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２

，

２４０

，

２４８．２９ １０９

，

５３５

，

６８１．４９ ２．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７４４ ０．３１７６ １７．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７４４ ０．３１７６ １７．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９８％ ５．２４％ ０．７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７９５

，

４３１

，

２７７．２０ ２

，

７３５

，

１０１

，

７５９．７３ ２．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０１１

，

６９４

，

０９１．０８ １

，

８９４

，

８７６

，

５６０．１６ ６．１６％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５１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福成

境外自然

人

６１．１９％ １９０

，

９２０

，

６００ １９０

，

９２０

，

６００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５％ 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０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２．２５％ 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０

南京中北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８％ ５

，

６１６

，

９００ ０

上海元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５％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２％ ３

，

７５８

，

９１６ ０

深圳市佳威尔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８３％ ２

，

５９７

，

４００ ０

石河子义兴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６％ １

，

８６４

，

０９７ 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５４％ １

，

６７４

，

７００ ０

中国银行

－

银华优势

企业

（

平衡型

）

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８％ １

，

４９９

，

８５５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福成与上海元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

除上述情形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

１０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上半年

,

公司不断加强销售力度

,

开拓新的市场

,

公司销售额和净利润都取得了同比

的增长。

客车空调板块

,

在一线城市我公司产品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

除巩固与公司传统

大客户的关系外

,

大力挺进二、三线市场

,

开发了

22

个新客户

,

为松芝空调在二、三线公交市场的

开拓打开了局面

,

为提升大巴空调市场占有率打下了基础。 客车空调板块也实现了时间过半

,

任务完成过半的目标。

小车空调板块

,

上半年

,

公司积极与现有客户保持沟通

,

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销售任务

,

增

加了客户对松芝的了解与信任

,

并且获得了客户七个新项目开发权

,

部分车型的的配套份额较

2012

年获得了提升

,

为小车空调新项目的开发创造有利条件。 小车空调板块上半年超额完成

了任务

,

下半年将继续开拓新客户和新车型。

轨道车空调板块

,

上半年

,

地铁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举拿下了上海地铁

1

、

3

号线

3

个

标段的维修订单

;

成功开发了大连地铁

1

、

2

号线新造车辆空调的项目

,

拿到

3

列车的销售订单

;

并

和长春长客控股的重庆长客签署

8

列车的购销合同

,

用于重庆地铁

6

号线二期

,

标志着松芝轨道

车辆空调正式批量性的进入重庆地铁市场。 下半年

,

我公司还将参与多个城市地铁建设招投

标

,

力争获得新突破。

冷冻冷藏车板块

,

超酷公司在冷冻冷藏车业务板块积极开拓

,

相对于去年同期获得较大幅

度的增长

,

已经确立我公司在冷冻冷藏空调市场的市场地位

,

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者。 公司在

独立机组上也取得了突破

,

成为全系列冷冻冷藏空调的供应商。

上半年公司总部通过统一的采购、财务、

HR

、管理平台

,

加强了对各分子公司管理工作的

指导、检查力度

,

使各分子公司内部管理不断改善

,

各项经营活动平稳推进

,

子公司的业务也稳

健发展。 公司通过内审、顾客审核

,

使空调产品质量得到很快提升

,

体系保证能力得到改善。 下

半年公司还将继续开展各项市场工作和管理工作

,

力保全年计划的达成

,

并保障公司向一流的

移动空调制造商发展战略目标不断前进。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3-039

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福泉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报

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

:

表决票数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审议并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表决票数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刊登的相关报告。

特此公告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26日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3-040

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周仪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报

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

:

表决票数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审议并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表决票数

9

票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刊登的相关报告。

特此公告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7月26日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2013-044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厦门松芝”

),

拟决定将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南支行的募集资金全部更换

到中国光大银行厦门集美支行进行专项存储。 该议案经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一、厦门松芝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的子公司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1

年

9

月

1

日

,

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成都松芝公司的议案》。

2012

年

3

月

,

公司以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向子公司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增资

,

此次增资业经厦

门大治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大治会验字

(2012)

第

D022

号验资报告证。

2012

年

8

月

,

公司子公司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城南支行银行及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约定在该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目前

,

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厦门松芝在上述商业银行

(

以下简称“专户开户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以下简

称“专户”

),

专户情况如下

:

厦门松芝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

称“专户”

),

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与

2012

年

8

月

16

日

,

公司已将该笔资金本息合计

30,283,502.58

元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内。

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余额为

30,821,369.61

元。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

公司决定注销原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城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的募资资

金专项账户。 将全部募资资金划转到中国光大银行厦门集美支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进行存储。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将及时与中国光大银行厦门集美支行、保健机构国元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并进行公告。

公司其它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不变

,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三、备查文件

1

、二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二届二十三次董事会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6日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

)

作为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松芝股份”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

对松芝股份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厦门松芝”

)

拟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

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

一、募集资金专项帐户及存储情况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南支行银行及保荐机构国元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截止目前

,

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二、关于松芝股份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说明

厦门松芝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

称“专户”

),

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

,

公司已将该笔资金本息合计

30,283,502.58

元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内。

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

,

专户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余额为

30,821,369.61

元。 因公司经

营管理需要

,

公司决定注销原账号

4100028929248039828

的募资资金专项账户。 将全部募资资

金划转到中国光大银行厦门集美支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存储。 公司、控股子公

司厦门松芝将及时与中国光大银行厦门集美支行、保荐机构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并进行公告。

公司其它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不变

,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三、保荐机构意见

国元证券对于本次松芝股份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所涉及

的相关协议、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等进行了核查

,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此次松芝股份控

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行为是公司为了巩固银企合作关系

,

符合公司自

身发展的需求。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综上

,

保荐机构对松芝股份控股子公司厦门松芝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

于晓丹 罗 欣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26日

2013年 7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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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4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在

2013

年

7

月

3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召开时间：

2013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4:30

；

3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

楼

A

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23,076,99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202.5

万股的

76.731％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38,3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202.5

万股的

0.054％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8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23,515,3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1202.5

万股的

76.78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

---

杭

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1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26,295,149

股，反对

305,813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

。

（

2

）、发行价格及定价基准日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0,349

股，反对

350,613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2%

。

（

3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26,295,149

股，反对

305,813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联股东

---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0,349

股，反对

305,813

股，弃权

44,800

股。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2%

。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

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3,164,698

股，反对

305,813

股，弃权

44,800

股。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4%

。

4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关联股东

---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0,349

股，反对

305,813

股，弃权

44,800

股。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2%

。

六、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杭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3-026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07

月

25

日收到公

司董事罗文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罗文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罗文志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罗文志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对罗文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7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38� � � �证券简称：

*

ST国发 公告编号：临2013-016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陈凤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凤娇女士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陈凤娇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陈凤娇女士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陈凤娇女士在任期间对公司规范治理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

的敬意和感谢。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5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8.49%

，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3

年

7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54� � � �证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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